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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发[2013]02 号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关于院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管理实施办法与细则 

 

一、总则 

  第一条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创新创业计划管理实施办法》（校教【2006】78

号）文件的精神，为保证训练计划的顺利实施，根据学院具体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实

施办法。 

二、申报与评审 

第二条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范围为本院在读全日

制本科学生。以二或三年级学生为主，允许特别突出的一年级学生参与，毕业年级学生

原则上不参与项目申报。 

  第三条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以项目立项方式申报，可采用

个人申报或创新团队集体申报的方式；所申报项目的起止时间，以 12 个月为准。对于项

目有较大突破需要延长期限以保证成果产出的项目可以申请额外延期 12 个月以内结题，

但以项目负责人尚在校学习为限。 

第四条  申报与评审程序  

（一） 申报人（或团队）在当年通知申报期内（原则上安排在每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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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继续申报次年批次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四、经费管理 

第十条  为了规范我院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经费由项

目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且经费管理办公室将从下拨的总经费中提取 10%的经费管理费，

用于学院对项目的审批，立项以及中期检查和结题的专家教授的评审的劳务费及其它项

目的管理费用。 

  第十一条  申报项目被审批立项并报教育部备案后，项目负责人应在指导老师的指

导下认真填写项目的预算经费表，交由学院项目管理办公室备案，后期的项目报账严格

按照此经费预算表来执行。 

第十二条  院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所资助的经费，主要用于项目的调研差旅费、实

验费、材料费、打印费（500 元以上须提供打印明细清单）、论文版面费、办公用品（未

达固定资产标准，单价 800 以下）、评审鉴定费等费用支出。不得用于招待费、购置计

算机、手机、照相机、生活用品等与研究内容无关的开支。项目经费支出的劳务费（一

般不超过项目总经费 30%,且不能用于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单张发票在 1000 元以上

或多张发票号码相连且累计金额超过 1000 元以上的资金支出必须使用转账支票结算。单

笔购买货物达到 5000 元及以上须由学校设备处与供货方签订购销合同。 

第十三条  项目经费的报账集中在某一时间段，由项目负责人将相关的报账发票先

交由学院项目管理办公室审核并按照要求填写报账单和进行发票粘贴整理，之后申领经

费卡于韵苑片区财务处报销换取转账支票或现金支票。领取支票后应立即返回学院项目

管理办公室，归还经费卡并出示报销支票进行实报登记，而后可以前往支票开具银行进

行转账或兑现。如果在规定的报账时间内没有按照要求将经费指出，学院有权将该经费

收回用于其它项目管理的运作。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二Ｏ一三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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